
年;

一
一
一
一
口

街
頭
遊
童
(
本
文
所
指
遊
童
，
泛
指
在
街
頭
遊
蕩
的
兒
童
及
青
少
年
)

已
成
為
世
界
性
的
普
遍
現
象
。
不
同
國
家
的
遊
童
成
因
也
多
少
有
其
類
似
之

處
，
綜
而
言
之
，
大
抵
有
以
下
幾
個
「
動
機
上
的
因
素
」

.. 

家
庭
破
碎
、
兒

童
疏
忽
或
虐
待
、
貧
窮
、
勞
動
力
的
遷
移
、
雙
親
死
亡
、
長
期
失
業
問
題
、

住
宅
供
給
短
缺
等
(
肉
。
已
于
-
C
E
)。
尤
其
是
在
邁
向
成
年
階
段
的
青
少
年
時

期
，
因
其
身
心
發
展
、
社
會
適
應
都
處
在
多
變
之
時
，
上
述
的
這
些
因
素
都

可
能
成
為
其
發
展
階
段
中
的
危
機
，
事
實
上
，
這
些
危
機
問
題
的
解
決
都
必

須
耗
費
極
大
的
個
人
及
社
會
成
本
。

環
顧
社
會
工
作
的
發
展
，
早
期
宗
教
慈
善
團
體
走
入
貧
民
社
區
，
提
供

貧
窮
者
實
物
及
心
理
的
支
持
，
即
為
初
始
走
入
社
區
的
外
展
工
作
方
法
。
歷

經
二
、
三
個
世
紀
以
來
的
發
展
，
雖
然
社
會
福
利
愈
趨
多
元
，
但
在
直
接
服

務
方
面
所
提
供
的
服
務
方
式
大
抵
不
脫
個
案
、
團
體
、
社
區
工
作
方
法
。
為

能
提
供
案
主
適
切
的
服
務
、
專
業
的
社
會
工
作
者
也
不
斷
在
模
塑
處
遇
、
介

士
笠
、
斗
削

社

…
會
…

期四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P束

主幸
4三至少
，叫企

入
的
技
巧

;
尤
其
近
年

來
青
少
年
逃
學
、
蹺
家

、
未
婚
懷
孕
，
犯
罪
行
為
等

問
題
的
愈
趨
嚴
重
，
與
其
事
後
提
供
關
懷
輔
導
的
補
救
服
務
，
不
如
事
前
的

預
防
宣
導
服
務
，
更
能
收
實
效
。

既
然
青
少
年
的
問
題
愈
趨
多
元
，
且
其
主
動
求
助
的
動
機
偏
低
，
因
此
，

專
業
工
作
者
對
於
此
時
期
的
案
主
群
所
提
供
的
福
利
服
務
內
容
與
方
式
，
就

不
能
只
是
停
留
在
傳
統
的
方
法
階
段
，
而
應
發
展
真
多
元
化
、
貼
近
其
需
求

的
福
利
服
務
。
其
中
，
「
外
展
服
務
」
的
主
動
出
擊
方
式
，
應
是
較
能
貼
近

青
少
年
，
並
與
之
同
步
成
長
的
工
作
方
法
。
因
此
，
本
文
即
在
簡
介
外
展
工

作
、
實
施
咱
們
況
，
並
就
實
際
上
可
能
遭
遇
的
問
題
加
以
討
論
。

-178 一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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閃

、
外
展
社
會
工
作
釋
義
八

在
國
內
已
出
版
的
社
會
工
作
辭
典
中
並
未
提
及
外
展
社
會
工
作

(
O
E
I
H

3
n
y
E

個
的
。
們
巨
逞
。
其
)
的
定
義
，
故
在
此
謹
參
考
相
關
實
務
工
作
的
經
作

驗
為
青
少
年
外
展
社
會
工
作
做
以
下
的
定
義

.. 

它
是
一
種
針
對
兒
童
及
青
少
二

n
刀

貳
、
、
何
謂
外
展
社
會
工
作



年
所
做
的
服
務
工
作
，
以
逃
學
、
蹺
家
、
失
依
、
無
家
可
歸
的
兒
童
及
青
少

年
為
服
務
對
象
，
社
會
工
作
者
至
其
經
常
流
連
聚
集
的
地
方
，
主
動
與
之
接

觸
並
建
立
關
係
，
結
合
個
案
、
團
體
、
社
區
工
作
等
方
法
，
就
其
所
遭
遇
之

家
庭
、
學
業
困
擾
、
情
緒
、
職
業
適
應
、
休
閒
活
動
等
問
題
，
提
供
立
即
性
、

緊
急
性
、
甚
或
是
長
期
性
的
服
務
，
這
些
服
務
內
容
包
括
:
心
理
輔
導
、
課

業
指
導
、
資
源
提
供
、
轉
介
服
務
、
康
樂
或
教
育
活
動
等
。

廣
義
而
言
，
外
展
社
會
工
作
是
以
社
區
工
作
為
基
礎
，
並
結
合
個
案
、

團
體
工
作
方
法
，
進
行
主
動
積
極
的
處
遇
，
對
社
區
中
的
潛
在
案
主
群
提
供

褔
利
服
務
，
而
運
用
在
青
少
年
的
外
展
服
務
，
即
為
青
少
年
外
展
社
會
工
作
。

一
一
、
外
展
社
會
工
作
在
台
灣
的
實
施
情
形

台
灣
地
區
曾
經
實
施
之
青
少
年
外
展
社
會
工
作
，
以
民
國
六
十
七
年
至

七
十
年
期
間
，
張
老
師
首
先
參
照
國
外
街
頭
社
會
工
作
(
的
可
S
汁
的
。
已
丘

吉
「
己
所
推
展
的
「
街
頭
輔
導
工
作
」
為
最
初
的
先
驅
，
其
以
經
常
出
入
不

良
場
所
或
在
鬧
區
遊
蕩
，
以
及
生
活
發
生
急
因
之
青
少
年
為
服
務
對
象
。
然

而
，
當
時
在
推
展
該
工
作
時
，
卻
遭
遇
以
下
的
困
境
:
服
務
方
案
理
論
基
礎

模
糊
、
志
願
服
務
人
力
素
質
不
齊
、
督
導
制
度
未
盡
理
想
、
與
有
關
單
位
之

協
調
配
合
不
足
、
輔
導
對
象
與
輔
導
功
能
不
夠
明
確
，
以
及
缺
乏
固
定
工
作

據
點
等
問
題
而
暫
停
(
吳
澄
波
，
一
九
九
四
)

在
近
二
十
年
之
後
，
台
灣
的
青
少
年
問
題
此
以
往
複
雜
，
一
般
的
社
會

工
作
所
從
事
的
服
務
方
式
仍
以
問
題
發
生
之
後
的
處
遇
、
治
療
為
主
;
在
事

前
的
預
防
工
作
仍
稍
嫌
不
足
。
由
於
事
前
的
預
防
可
以
將
問
題
防
患
於
未
然
，

並
將
問
題
的
嚴
重
性
降
低
，
所
以
外
展
社
會
工
作
便
有
別
於
長
久
以
來
的
個

ι
1占

、

-
n
!

陌
血

案
、
團
體
工
作
方
法
，
而
在
關
注
青
少
年
問
題
的
趨
勢
之
下
，
已
有
若
干
的
發

民
間
團
體
開
始
在
推
展
。
目
前
有
天
主
教
善
牧
基
金
會
(
楊
士
範
、
周
瑞
德
，
叮
叮

一
九
九
七
)
、
勵
馨
基
金
會
等
團
體
於
台
北
市
地
區
進
行
實
驗
性
質
的
外
展
刊

工
作
。
第

、
、

奎
、
簡
介
二
個
外
展
工
作
方
案
卅

h
山
"

簡
單
瞭
解
台
灣
本
地
的
外
展
經
驗
之
後
，
以
下
擬
介
紹
二
個
外
展
的
相

J

關
方
案
，
一
為
南
非
、
一
為
香
港
的
模
式
，
以
茲
參
考
。

一
、
南
非
|
街
頭
智
慧
(
的
什
可27

言
的
。
)
方
案
(
以
下
引
自
(
月OZ
W

戶
也
已A
H
)
.. 由

於
南
非
的
政
治
暴
動
，
黑
人
區
缺
乏
就
業
機
會
，
致
使
許
多
人
必
須

遷
移
至
白
人
居
住
的
城
市
謀
生
。
這
種
遷
移
的
勞
動
系
統
造
成
孩
子
們
必
須

受
託
於
他
人
，
而
缺
乏
父
每
管
束
的
孩
子
則
易
於
走
向
街
頭
生
活
。
此
外
，

由
於
工
業
化
與
現
代
化
，
傳
統
的
大
家
庭
為
核
心
家
庭
所
取
代
，
使
得
家
庭

結
構
發
生
改
變
;
再
加
上
黑
人
在
社
會
福
利
資
源
方
面
原
本
就
較
為
匿
乏
，

無
法
擁
有
較
好
的
生
活
品
質
，
因
此
，
許
多
的
民
間
團
體
紛
紛
成
立
藉
以
提

供
所
需
，
「
街
頭
智
慧
方
案
」
也
就
應
運
而
生
。
中

該
方
案
是
在
一
九
八
六
年
由
南
非
人
類
學
家
計
己
的

5
3

及
教
育
家
乎
己
的
時

言
已

Z
B

所
規
劃
實
施
。
它
是
由
非
官
方
單
位
、
無
種
族
區
別
的
宗
教
團
體
國

所
組
成
，
致
力
於
街
頭
遊
童
的
教
育
及
工
作
技
巧
訓
練
。
方
案
的
基
本
理
念
机

所
有
的
孩
子
都
應
有
發
展
個
人
潛
能
的
機
會
與
權
利
，
而
且
在
往
後
的
社
會
七

中
知
道
如
何
選
擇
其
生
活
方
式
。
主
要
目
標
在
提
供
遊
童
安
置
、
教
育
機
會
、
件

職
業
訓
練
，
盡
可
能
使
其
回
歸
家
庭
，
並
增
進
其
基
本
的
生
活
能
力
。
其
工
二

n
刀 -179 一



作
模
式
如
園
一
所
示
，
並
簡
略
說
明
如
後

.. 

付
街
頭
外
展
(
的
什
Z
Z
O
E

可
g
n
汀
).. 

主
動
上
街
頭
尋
找
遊
童
，
提
供

其
所
需
，
如

.. 

衣
服
、
食
物
、
醫
療
照
顧
、
保
護
其
免
於
受
虐
待
，
以
及
教

育
方
案
等
。

ω
庇
護
所
(
早
已
汁
。
門
)
﹒
創
造
一
個
如
家
一
般
溫
暖
舒
適
的
安
置
場
所
，

提
供
其
休
閒
活
動
等
。

日
評
估
(
印
的
的
凹
的
的

B
S

什
).. 

目
的
在
協
助
遊
童
的
家
庭
協
調
及
尋
找
合
適

的
寄
養
家
庭
。
從
社
會
、
心
理
、
教
育
等
三
個
面
向
進
行
評
估
。
首
先
從
社

會
學
觀
點
評
估
其
家
庭
背
景
、
街
頭
生
活
動
機
，
再
由
心
理
學
角
度
評
估
其

過
去
經
驗
的
負
面
影
響
、
心
理
諮
商
的
需
要
程
度
，
最
後
從
教
育
學
取
向
評

估
以
瞭
解
其
認
知
發
展
與
教
育
程
度
，
俾
便
安
排
合
適
的
教
育
資
源
。

剛
街
頭
智
慧
教
育
計
畫
(
的
可
2
7

言
的
。
且
已
們

ω
t
o
口
有

O
S
口
什
)
.. 

主

要
有
以
下
四
方
面

.. 

l
補
救
性
教
育
方
案

(
2
s
m
E旦旦
口

g
t
o
D

叮
叮O
m
E言

ω
).. 

提
供
遊

童
教
育
，
使
其
具
備
基
本
的
識
字
與
算
術
能
力
，
不
致
成
為
文
盲
。

2

正
式
教
育
(
閃
。
可
E
H

且
已
且
丘
。
口
)
.. 

於
補
救
教
育
之
後
所
提
供
的
一

般
正
式
教
育
系
統
，
以
預
防
遊
童
錯
失
教
育
發
展
中
的
重
要
學
習
時
機
。

1

生
活
技
能
訓
練

(
E
E
l的
E
H
H

可
丘
口

5

個
).. 

提
供
健
康
及
街
生
教

育
、
性
教
育
、
藥
物
諮
詢
，
以
及
藝
術
、
心
理
劇
治
療
等
。

4

工
作
技
能
訓
練
(
心
。
σ
l的
世
口
什

Z
E
H
D
m
)
.. 
協
助
遊
童
具
備
一
技
之

長
，
使
能
在
社
會
中
謀
生
。

何
畢
業
方
案
(
開
門
E
E

汁
。
有

o
m
E
B
B
O
)

.. 
為
離
開
街
頭
智
慧
方
案
的
孩

子
們
所
準
備
的
正
式
學
校
教
育
或
正
式
就
業
訓
練
，
其
中
包
括
追
蹤
輔
導
部

分
，
為
其
創
造
一
新
生
的
空
間
。

圖
一
街
頭
智
慧
模
式

期四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\ 
調
解

/ 

寄
養
服
務

補
救
教
育

街
頭
慧
慧
計
畫

正
式
教
育
生
活
技
能
訓
練

工
作
技
能
訓
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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畢
業
方
案

正
式
學
校
正
式
訓
練

就
業
&
獨
立

該
方
案
實
施
多
年
之
後
，
有
以
下
的
檢
討

.. 

ω
社
區
的
承
諾
與
涉
入
是

該
方
案
成
功
與
否
的
關
鍵
，
所
以
，
初
期
的
工
作
重
點
是
教
育
社
區
有
關
於

街
頭
遊
童
的
概
況
、
方
案
的
特
點
等
。

ω
在
街
頭
生
活
經
驗
愈
久
的
孩
子
，
中

他
們
的
能
力
愈
低
。ω絕
大
多
數
的
孩
子
具
有
解
決
問
題
的
能
力
，
以
及
在
時

各
種
環
境
求
生
存
的
能
力
，
但
是
他
們
在
心
理
健
康
及
社
會
適
應
上
有
迫
切
峙

的
需
求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也
遭
遇
到
若
干
阻
礙
，
而
未
能
完
全
達
其
成
效
，
其
卡

低
成
功
率
的
原
因
為

.. 

ω
遊
童
不
知
道
該
方
案
的
哪
一
部
分
能
協
助
其
自
立
。
七

ω
遊
童
習
慣
獨
來
獨
往
，
不
喜
歡
受
限
、

ω
本
身
有
其
獨
特
的
生
活
方
式
與
十

行
為
模
式
，
不
喜
歡
被
外
人
打
探
私
事
、
仰
不
願
失
去
自
主
性
。
二

RA 



一
丁
香
港
的
外
展
工
作

香
港
在
青
少
年
外
展
工
作
的
發
展
巴
行
之
有
年
，
其
推
展
也
極
具
成
效
。

以
下
謹
引
自
H
U
Z
m門

Z
O旱
。
門
呵
(
戶
皂
白
)
所
撰
之
〈

O
E
Y
O
C
可

g
n
F
l
ω
q
z
z

m
o
門
E
n
m
E

門
自
ω
可
怕
巨
丘
吉
口
旱
的
外
展
社
工
員
工
作
手
冊
。
簡
略
介
紹
其

實
際
工
作
方
式

.. 

主
要
的
服
務
標
的
人
口
群
為
十
至
十
六
歲
、
因
個
人
或
家
庭
問
題
而
逃

家
但
尚
未
涉
及
犯
罪
次
文
化
體
系
的
兒
童
及
青
少
年
。
工
作
的
基
本
信
念
在
「

提
供
青
少
年
愛
的
支
持
與
鼓
勵
，
使
其
得
以
解
決
問
題
、
發
展
潛
能
，
並
進

而
對
社
會
有
正
向
的
貢
獻
」
。
工
作
方
式
為
:
由
二
名
社
工
員
、
二
名
志
工

所
組
成
的
團
隊
，
自
深
夜
至
清
晨
六
時
，
在
青
少
年
經
常
聚
集
之
處
進
行
外

展
工
作
。
工
作
的
目
標
在
重
建
青
少
年
與
正
常
社
會
之
間
的
聯
結
，
社
工
員

扮
演
中
介
的
橋
樑
角
色
，
與
街
頭
青
少
年
建
立
信
任
的
關
係
之
後
，
將
之
帶

至
暫
時
的
庇
護
中
心
，
並
適
時
提
供
其
物
質
支
持
、
生
涯
指
導
、
轉
介
等
服

務
。

至
於
其
助
人
關
係
的
理
論
架
構
乃
採
用

2
己
月

0
個
叩
門
的
的
案
主
中
心
理

論
。
提
供
孩
童
一
種
支
持
、
協
助
的
關
係
，
社
工
員
需
有
瞭
解
、
接
納
、
真

誠
的
助
人
態
度
，
必
須
在
街
頭
的
短
暫
時
間
內
與
之
建
立
助
人
關
係
'
並
維

持
這
種
關
係
直
至
該
少
年
與
專
業
助
人
工
作
者
接
觸
。
建
立
並
維
持
「
助
人

」
或
「
友
好
」
的
關
係
是
外
展
工
作
小
組
的
重
要
工
作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街
頭

遊
蕩
的
青
少
年
和
父
母
親
之
間
有
著
不
良
的
溝
通
關
係
'
所
以
，
社
工
員
應

該
讓
他
知
道
有
人
願
意
瞭
解
他
，
傾
聽
他
的
問
題
，
並
與
他
一
起
討
論
。

特
別
一
提
的
是
，
外
展
服
務
和
庇
護
所
的
安
置
服
務
並
非
二
個
不
相
干

的
獨
立
個
體
，
它
們
是
一
體
的
兩
面
，
二
方
面
的
功
能
需
相
輔
相
成
，
不
能

LL 
、

4
4

區

偏
廢
。
發
三
、
小
結
展

季

如
果
以
耳
其
的
。
口
的
人
生
發
展
階
段
理
論
來
看
，
青
少
年
時
期
的
發
展
刊

主
題
為
「
認
同
或
角
色
混
淆
」
，
在
同
儕
團
體
與
社
會
經
驗
中
尋
求
自
我
的
冷

認
同
與
自
尊
的
形
成
;
而
其
發
展
危
機
則
有
自
殺
、
反
社
會
行
為
、
未
婚
懷
十

孕
、
逃
家
報
學
、
藥
物
濫
用
、
吸
毒
、
賣
淫
、
犯
罪
等
行
為
主
的
丘
。
旦
、
開

UUFF 

E
Q
O
呵
h
v
F
O旦
旦
、
】

ω
ω斗
)
。
就
青
少
年
發
展
危
機
的
任
務
而
言
，
最
重
要

的
是
在
社
會
互
動
中
建
立
其
自
主
性
，
並
且
能
夠
維
持
一
種
和
「
有
意
義
的

他
人
」
聯
結
的
感
覺
。
正
如
以
上
所
介
紹
的
三
個
外
展
方
案
的
原
則
以
及
所

面
臨
的
問
題
與
限
制
，
青
少
年
之
身
心
雖
然
尚
未
臻
成
熟
，
但
其
尋
求
個
人

自
主
、
不
願
意
受
限
制
的
特
質
，
是
工
作
人
員
在
進
行
外
展
工
作
中
必
須
具

備
的
認
知
與
考
量
。
亦
即
在
一
定
的
原
則
下
進
行
助
人
工
作
，
卻
又
不
限
制

其
個
人
的
自
主
與
發
展
，
因
此
，
工
作
人
員
在
面
臨
限
制
與
給
予
自
主
之
間

的
權
衡
是
有
待
斟
酌
的
。

n6 

肆
、
幾
個
待
思
考
的
問
題

由
以
上
簡
述
的
二
個
外
展
工
作
模
式
，
大
抵
可
歸
納
其
方
式
與
流
程
為

.. 

中

ω
社
工
員
主
動
接
觸
在
街
頭
游
蕩
的
孩
子
，

ω

與
之
初
步
接
觸
並
確
認
服
務
胏

對
象
，
ω
瞭
解
其
需
求
並
建
立
關
係
'
仙
提
供
相
關
的
服
務
，

ω
後
續
追
蹤
國

、L

服
務
。

十

對
於
如
何
實
施
外
展
工
作
，
以
及
外
展
工
作
可
能
會
面
臨
的
困
境
，
筆
七

者
認
為
以
下
幾
個
問
題
是
值
得
進
一
步
思
考
的

.. 

年十
nA 



一
、
如
何
找
到
潛
在
的
案
主
群

既
然
外
展
工
作
是
預
防
性
的
工
作
，
那
麼
要
運
用
何
種
方
法
才
能
找
到

潛
在
的
個
案
呢
?
只
是
走
入
街
頭
進
行
定
點
或
游
擊
式
的
尋
找
，
所
找
到
的

孩
子
可
能
只
是
冰
山
的
一
角
，
較
不
符
成
本
效
益
。
應
思
考
如
何
有
效
尋
找

潛
在
案
主
群
的
策
略
，
例
如
:
結
合
警
政
體
系
定
期
或
不
定
期
的
深
夜
臨
檢

措
施
、
貫
徹
學
校
中
報
生
通
報
系
統
，
將
警
政
、
社
工
、
教
育
、
輔
導
體
系

等
加
以
整
合
，
不
管
是
地
毯
式
的
或
滾
雪
球
式
的
尋
索
，
儘
可
能
找
到
街
頭

流
浪
的
孩
子
，
以
減
少
其
誤
入
歧
途
的
機
會
。

一
一
、
分
辨
街
頭
青
少
年
逃
家
的
類
型

對
於
孩
子
逃
家
型
態
的
暸
解
，
有
助
於
問
題
的
分
析
、
診
斷
與
處
遇
。

因
此
，
瞭
解
孩
子
為
何
離
家
?
以
及
其
逃
家
的
型
態
?
會
是
建
構
外
展
工
作

方
式
的
首
要
入
門
。
孩
子
選
擇
在
街
頭
遊
蕩
，
必
有
其
原
因
，
國
內
外
許
多

的
研
究
均
顯
示
絕
大
多
數
是
家
庭
的
問
題
與
壓
力
，
致
其
亟
欲
向
外
尋
求
自

由
及
解
放
，
加
上
外
面
世
界
、
同
儕
的
刺
激
與
引
誘
，
使
其
寧
可
選
擇
離
家
。

基
本
上
，
對
於
逃
家
行
為
的
型
態
，
現
今
最
常
的
分
類
方
式
是
採

N
E
O

除

p
m
z

三
-
S
N
)的逃
出

(
E
D
E
D個中
O
S
)與逃
向

(
2
E
E
個
汁
。
)
二
型
，
再

加
上
被
趕
出

(
5
8
5
0
5
)、
被
遺
棄
(
5可
童
心
還
是
)
二
型
，
為
街
頭
遊
童

成
因
之
四
類
型
(
余
漢
儀
，
一
九
九
五
)

三
、
建
構
專
業
的
外
展
工
作
處
遇
體
系

正
如
所
有
的
專
業
體
系
必
須
建
立
其
獨
特
的
工
作
流
程
一
般
，
外
展
工

作
也
必
須
建
制
完
整
的
處
遇
體
系
，
從
街
頭
找
到
潛
在
案
主
群
之
後
的
處
遇
，

ι
ι
 

、

4
4

很
重
要
的
一
個
部
分
是
後
送
(
g
n
r名
)
的
資
源
系
統
，
這
些
資
源
可
能
包
做

括
緊
急
或
短
期
庇
護
中
心
、
相
關
的
服
務
方
案
，
以
及
最
後
的
就
學
或
就
業
科

輔
導
等
，
這
些
處
遇
流
程
中
的
每
一
個
環
節
，
都
可
以
結
合
既
有
的
服
務
措
刊

施
，
例
如
就
業
諮
詢
、
學
業
輔
導
、
心
理
輔
導
、
親
職
輔
導
、
資
源
轉
介
，

4
/ 

以
及
關
懷
中
心
、
中
途
之
家
、
中
途
學
校
等
安
置
措
施
，
以
建
構
完
整
的
外
十

四

展
工
作
處
遇
模
式
及
後
續
資
源
網
絡
。
月

fd 

四
、
外
展
社
工
員
的
培
養
及
專
業
訓
練

從
上
節
對
外
展
工
作
的
介
紹
，
大
約
可
以
暸
解
其
所
需
的
工
作
人
員
需

有
下
列
的
特
質

.. 

積
極
、
主
動
、
外
向
的
人
格
特
質
、
善
與
人
溝
通
、
具
服

務
的
熱
誠
，
對
兒
童
、
青
少
年
有
興
趣
，
且
因
其
工
作
時
間
多
在
深
夜
，
需

有
較
高
的
機
動
性
。
就
安
全
性
及
機
動
性
而
言
，
男
性
工
作
員
是
比
女
性
工

作
員
為
佳
的
考
量
。
然
而
，
社
會
工
作
一
直
是
女
性
居
多
的
專
業
，
加
上
目

前
尚
未
有
完
整
的
外
展
人
才
培
訓
制
度
，
在
專
業
人
力
的
量
及
質
方
面
均
有

其
限
制
，
這
是
必
須
加
以
克
服
的
。

另
一
個
思
考
點
為
:
可
以
培
訓
男
性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者
，
搭
配
外
展
社

工
員
以
進
行
深
夜
的
外
訪
工
作
，
這
是
較
佳
的
方
式
;
然
基
本
前
提
是
需
有
中

理
想
的
督
導
制
度
，
以
及
完
整
的
外
展
志
工
訓
練
方
案
，
以
確
保
服
務
品
質
，
華

民

且
不
致
流
失
人
力
。

園、

五
、
建
立
後
績
的
就
學
及
就
業
服
務
體
系

L
V

在
一
連
串
處
遇
之
後
所
提
供
的
後
續
服
務
，
最
重
要
的
是
協
助
其
具
備
村

自
主
、
自
立
的
精
神
、
繼
續
就
學
或
就
業
，
那
麼
才
能
建
構
完
整
的
服
務
體
十

系
，
而
非
只
是
找
到
潛
在
的
案
主
群
而
已
。
一
如
街
頭
智
慧
的
畢
業
方
案
，
卜
←

- 182 一



就
學
或
就
業
是
這
個
階
段
的
孩
子
們
所
能
做
的
積
極
性
選
擇
。
因
此
，
輔
導

其
升
學
，
如
補
校
的
繼
續
教
育
、
中
途
學
校
的
規
劃
等
，
以
及
提
供
青
少
年

就
業
的
管
道
，
都
是
非
常
必
要
的
措
施
。

需
進
一
步
瞭
解
的
是
，
青
少
年
的
就
業
管
道
很
少
，
一
來
是
勞
基
法
並

不
鼓
勵
僱
用
童
工
，
再
則
如
民
國
八
十
一
年
通
過
的
就
業
服
務
法
，
除
了
將

原
住
民
、
中
高
齡
、
殘
障
、
生
活
扶
助
戶
、
負
擔
家
計
婦
女
之
就
業
加
以
保

障
外
，
並
未
將
青
少
年
就
業
輔
導
部
分
納
入
。
以
現
況
而
言
，
為
解
決
該
問

題
並
提
供
正
常
的
就
業
管
道
，
實
有
青
少
年
就
業
服
務
法
以
保
障
青
少
年
就

業
之
必
要
(
黃
木
添
、
王
明
仁
，
一
九
九
八
)

伍
、
結
論
與
展
望

台
灣
的
社
會
福
利
及
社
會
工
作
已
經
隨
著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社
會
、
文
化

的
多
元
及
變
遷
而
不
斷
地
在
轉
變
及
進
行
中
，
在
這
之
間
也
欣
見
社
會
工
作

在
直
接
服
務
及
間
接
服
務
的
方
法
上
有
諸
多
的
嚐
試
與
創
新
，
當
然
，
這
仍

需
要
相
當
的
時
間
及
經
驗
累
積
，
以
建
構
較
佳
的
服
務
方
式
。
外
展
主
作
的

發
展
猶
待
嚐
試
與
觀
察
，
在
上
一
節
所
提
的
幾
個
問
題
及
討
論
，
都
需
要
進

一
步
的
思
考
與
檢
驗
。
也
期
待
實
務
工
作
者
能
夠
不
斷
的
努
力
與
實
踐
，
藉

由
實
務
的
經
驗
產
出
實
務
上
的
理
論
，
而
非
僅
只
採
借
外
來
的
相
關
理
論
作

為
工
作
的
指
引
，
在
多
元
化
的
知
識
運
用
及
工
作
方
法
的
發
展
之
下
，
相
信

本
土
社
會
工
作
的
專
業
化
是
指
日
可
待
的
。

(
本
文
作
卷
本
采
吳
大
學
社
昕
一
所
社
工
組
是
絮
，
目
前
往
職
於
勵
替
基
金
會
)

參
考
書
目

.. 

余
漢
儀

兒
童
虐
待
:

現
象
檢
視
與
問
題
反
思

台
北

巨
流
出
版
社

午
占

、

4
4

區發

吳
澄
波
街
頭
青
少
年
的
輔
導
策
略
收
錄
於
「
問
題
青
少
年
輔
導
保
護
與
叮
叮

安
置
手
冊
」
台
北
世
界
展
望
會
一
九
九
三
刊

黃
木
添
、
王
明
仁
談
中
途
鞍
學
學
生
的
服
務
與
輔
導
扶
幼
季
刊

-
0

明

六
期
台
中
中
華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一
九
九
八
頁
二
!
四
十

楊
士
範
、
周
瑞
德
台
灣
都
市
街
頭
遊
童
現
象
之
初
探
!
以
台
北
市
為
例
加

台
北
市
兒
童
及
少
年
性
交
易
防
制
工
作
報
告
一
九
九
七

九
九
五

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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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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